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５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１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本次股东大会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００

在北京市北京市海

淀区西三环北路

９８

号金玉大厦金域万豪酒店二层万豪殿

３

举行。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５．

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及保荐代表人。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该议案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 该议案的内容及董事候选人简历见公司

２０１０－０１８

号《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同时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

）选举芮晓武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２

）选举季贵荣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３

）选举滕刚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４

）选举孙玉国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５

）选举宫浩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６

）选举曹天景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７

）选举张维民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８

）选举张亚非生为公司董事

（

９

）选举赵刚先生为公司董事

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

）选举邵奇惠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２

）选举李志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３

）选举张亚勤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４

）选举崔利国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５

）选举罗玲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本议案中的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将分别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通过）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该议案由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该议案的内容及监事候选人简历见公告

２０１０－０１９

号《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详细内容

见巨潮咨询网，同时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

１

） 选举雷文辉先生为公司监事

（

２

） 选举王洪涛先生为公司监事

（本议案将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通过）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凡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卡到本公司办理参会登记手续； 股东委托授权的

代理人需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代理人需持盖单位公章的法人授权

委托书、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法人证券帐户卡，以及出席人本人身份证到本公司办理参会登记手续。

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登记时间、地点：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到本公司十六层七号会

议室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凭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下午

４

：

３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信函以收到邮戳为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

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材料原件并提交给公司。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２

、公司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五号凤凰置地广场

Ａ

座写字楼

１７

层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１０００２８

。

联系人：郭民清、秦芳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３０６３９９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８２３０６９０９

金域万豪酒店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９３６６９９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１２月３１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下称“受托人”）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星

期一）召开的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

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为自本次授权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本公司（本人）对该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 表决结果

议案一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 表决意见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姓名 同意票数

１

芮晓武先生

２

季贵荣先生

３

滕刚先生

４

孙玉国先生

５

宫浩先生

６

曹天景先生

７

张维民先生

８

张亚非生

９

赵刚先生

表决意见

独立董事候选人姓名 同意票数

１

邵奇惠先生

２

李志光先生

３

张亚勤先生

４

崔利国先生

５

罗玲女士

议案二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议案》 表决意见

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姓名 同意票数

１

雷文辉先生

２

王洪涛先生

①

选举董事和监事，采取累积投票制投票。

②

对议案一表决时，分两次分别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累积投票选举。

③

每次采用累积投票时，股东拥有的投票权总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与应选出董（监）事人数的乘

积。 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全部投票权按意愿进行分配投向某一位或几位董（监）事候选人。 各候选人在所

得同意票数超过出席该次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２

（含

１／２

）的前

提下，根据所得赞同票多少的顺序依次当选董（监）事。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简称：湘邮科技 证券代码：

600476

公告编号：临

2010-021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仲裁裁决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昨天收到长沙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

"

长沙仲裁委

"

）【

[2010]

长仲裁字第

7

号】裁决书，就湖南

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我公司

"

）与湖南诚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湖南诚泰

"

）股权

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作出裁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关于仲裁的受理情况已刊登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上。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仲裁双方当事人

申请人：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所在地：长沙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麓谷基地玉兰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李雄

被申请人：湖南诚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所在地：长沙市东区蔡锷中路

102

号

法定代表人：何才杏

（二）案件基本情况

我公司与湖南诚泰于

2006

年

5

月签订《关于长沙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合同》，约定由

湖南诚泰在合同生效

10

日内将其持有的长沙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共计

15,912,000

股股份全部转让

给我公司，股份转让价格为：人民币贰仟伍佰肆拾陆万元整，我公司在湖南诚泰办理完股份交割手续后，才

向其支付全部股份转让款。 合同签订生效后，由于湖南诚泰所持有的股份存在争议，故其至今都未能履行

合同约定的股份转让义务。

我公司根据双方签订合同的第十章仲裁条款的约定，向长沙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湖南诚泰

履行《关于长沙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合同》的股份转让义务

;

若无法履行合同，请求依法裁

决湖南诚泰赔偿我公司损失

￥6,300

万元

;

裁决湖南诚泰承担仲裁费用。

三、关于本案裁决情况

长沙仲裁委裁决如下：

（一） 申请人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湖南诚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6

年

5

月签订

的《关于长沙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合同》予以解除；

（二） 被申请人湖南诚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赔偿申请人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

37,194,

990.40

元【（

38,663,869-15,912,000

）

*1.6+792,000=37,194,990.40

】，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一次付清，

逾期付款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之规定处理；

（三）本请求仲裁受理费

325,010

元，处理费

48,752

元，共计

373,762

元，由申请人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承担

149,505

元，被申请人湖南诚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224,257

元。 反请求受理费

137,310

元，

处理费

20,597

元，共计

157,907

元，由申请人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四、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目前尚无其他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根据长沙仲裁委的裁定，公司将获得

3,600

万元左右营业外收益，将给公司今年利润带来一定贡献。

六、备查文件目录

长沙仲裁委员会【

[2010]

长仲裁字第

7

号】裁决书

特此公告！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983

证券简称：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

2010--042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部分产品价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根据目前煤炭市场供需状况，公司拟从

2011

年

1

月

1

日起上调部分产品价格，其中，优质冶炼精煤

（原焦精煤）车板含税价（长协户）由

1365

元

/

吨上调至

1465

元

/

吨；稀缺冶炼精煤（原肥精煤）车板含税价

（长协户）由

1510

元

/

吨上调至

1660

元

/

吨；瘦精煤车板含税价（长协户）由

1060

元

/

吨上调至

1180

元

/

吨；

气精煤车板含税价（长协户）由

900

元

/

吨上调至

1020

元

/

吨。

经测算，在

2011

年预计实现产品结构及产销量基础上，本次部分产品价格上调将增加公司

2011

年

销售收入约

13

亿元（含税）。

特此公告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０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临

－２９

号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５

，

６４９

，

２１７

，

０４５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有限售条件股份来源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公司以换股吸收合并兰州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兰州铝

业”）和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山东铝业”）的方式，在中国境内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称“首次公开发行”），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称“上交所”）挂牌上市。 首

次公开发行完成后， 公司已发行

Ａ

股总股本数为

８

，

９４２

，

６４１

，

９２４

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Ａ

股为

１

，

１４８

，

０７７

，

３５７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Ａ

股为

７

，

７９４

，

５６４

，

５６７

股。 在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Ａ

股中，有

５

，

２９３

，

８７９

，

６７７

股

Ａ

股的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有

２

，

５００

，

６８４

，

８９０

股

Ａ

股的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自本公司股票在上交

所上市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的

２

，

５００

，

６８４

，

８９０

股

Ａ

股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６

日起开始上市流通。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本公司通过新增

Ａ

股换股吸收合并包头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包头铝

业”），使公司

Ａ

股股份增加

６３７

，

８８０

，

０００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Ａ

股为

２８２

，

５４２

，

６３２

股，有限售条件

的

Ａ

股股份增加

３５５

，

３３７

，

３６８

股，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自本公司新增股票在上交所上市日起开始计算，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起上市流通。 此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前述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的

５

，

２９３

，

８７９

，

６７７

股

Ａ

股的限

售期延迟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目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３

，

５２４

，

４８７

，

８９２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为

７

，

８７５

，

２７０

，

８４７

股，包括人

民币普通股为

３

，

９３１

，

３０４

，

８７９

股和境外上市的外资股为

３

，

９４３

，

９６５

，

９６８

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总计为

５

，

６４９

，

２１７

，

０４５

股，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起上市流通。

经查，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所持有股份未发生转让变更情况。

二、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５

，

６４９

，

２１７

，

０４５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３．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有限售条件股东名称 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上市数量

剩余限售

股份数量

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０４

日

可以上市流通股份

５

，

６４９

，

２１７

，

０４５ ５

，

６４９

，

２１７

，

０４５ ０

中国铝业公司

５

，

２１４

，

４０７

，

１９５ ５

，

２１４

，

４０７

，

１９５ ０

包头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５１

，

２１７

，

７９５ ３５１

，

２１７

，

７９５ ０

兰州铝厂

７９

，

４７２

，

４８２ ７９

，

４７２

，

４８２ ０

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

４

，

１１９

，

５７３ ４

，

１１９

，

５７３ ０

有限售流通股股数总计

５

，

６４９

，

２１７

，

０４５ ５

，

６４９

，

２１７

，

０４５ ０

三、股份变化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后，本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５

，

２１４

，

４０７

，

１９５ －５

，

２１４

，

４０７

，

１９５ ０

２．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４３４

，

８０９

，

８５０ －４３４

，

８０９

，

８５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５

，

６４９

，

２１７

，

０４５ －５

，

６４９

，

２１７

，

０４５ ０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９３１

，

３０４

，

８７９ ５

，

６４９

，

２１７

，

０４５ ９

，

５８０

，

５２１

，

９２４

２．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３

，

９４３

，

９６５

，

９６８ ０ ３

，

９４３

，

９６５

，

９６８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７

，

８７５

，

２７０

，

８４７ ５

，

６４９

，

２１７

，

０４５ １３

，

５２４

，

４８７

，

８９２

股份总额

１３

，

５２４

，

４８７

，

８９２ ０ １３

，

５２４

，

４８７

，

８９２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０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５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出售股权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志股份”、“公司”）向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能股

份”）出让公司持有的江西高技术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投股份”）

１６％

股权；公司收购江西赣

能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启迪（江西）发展有限公司

１４．１％

股权；公司收购江西高技术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所持江西诚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５．４８％

股权；

●

本次交易（指上述三项交易，以下同）不购成关联交易，亦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通过江西省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与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江西高技术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江西省产

权交易所挂牌，达成以下交易事项：

１

、公司向赣能股份转让持有的江西高技术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

股权，转让价格为

２

，

４２２．４７

万

元。 此项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江西高技术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２

、 公司收购赣能股份持有的启迪（江西）发展有限公司

１４．１％

股权，转让价格为

１

，

２１０．８０

万元。 此项

交易完成后，公司合计持有启迪（江西）发展有限公司

８５．９％

股权；

３

、公司收购高投股份持有的江西诚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５．４８％

股权，转让价格为

１

，

１０１．４７

万元，此项

交易完成后，公司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江西诚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９９．６１％

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全票同意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事项。

（会议决议公告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刊登《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１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深交所上市，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９９

，证券简称：赣能股份）

注册地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火炬大街

１９９

号

办公地点：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火炬大街

１９９

号

法定代表人 姚迪明

注册资本

６４６

，

６７７

，

７６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８００１

主营业务

火力和水力发电、水库综合利用、节能项目开发；兼营业务：电力设备安装和检修、煤

灰综合利用及相关业务、电力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设备维修、房地产开发、电力物质

的批发、零售、房屋租赁、住宿、泊车及餐饮服务。

主要股东

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持有

３７７

，

８４９

，

７４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５８．４３％

；其他持

有

２６８

，

８２８

，

０１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４１．５７％

。

实际控制人 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０９

年主要财务指

标

营业收入

２１６

，

７８９．８８

万元；净利润

８

，

０５２．０１

万元；净资产

１４８

，

９７９．９６

万元。

关联关系 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江西高技术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江西高技术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 南昌市高新开发区火炬大街

１９９

号

办公地点： 南昌市高新开发区火炬大街

１９９

号

法定代表人 姚迪明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４５０６

主营业务

对高技术产业的投资、管理、经营及咨询服务，综合技术服务（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

规定的除外）。

主要股东

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持股

４２．８％

， 赣能股份持股

２４％

（本次交易完成后赣能持股

４０％

）。

２００９

年主要财务指

标：

利润总额

９４４．００

万元；净利润

７８８．５４

万元；净资产

１５

，

３０１．１４

万元。

关联关系 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江西高技术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

股权

高投股份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本次交易前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诚志股份有

限公司、江西省财政投资管理公司、江西省火炬高新技术发展总公司、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江西省工业投资公司分别持有其

４２．８％

、

２４％

、

１６％

、

１０％

、

２．４％

、

２．４％

、

２．４％

股权（此次交易完成后，诚志

股份不再持有其股份）。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姚迪明，注册地：南昌市高新开发区火炬

大街

１９９

号，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４５０６

；主要经营范围：对高技术产业的投资、管理、经营及咨询

服务，综合技术服务。 标的资产诚志股份持有的江西高技术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

股权权属清晰，不

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属瑕疵的情形。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单位：万元；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５

，

４３１．５１ １５

，

３０４．０８

负债总额

１３．６４ ２．９４

应收款项总额

９．７２ －

净资产

１５

，

４１７．８７ １５

，

３０１．１４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２

月

营业收入

－ ６０．００

营业利润

－７７．４４ ８１５．３４

利润总额

１１６．７４ ９４４．００

净利润

１１６．７４ ７８８．５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２２９．１５ １１４．４９

江西大信诚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标的公司出具了 《江西高技术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价

值评估报告说明》（赣诚信评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３９

号），江西大信诚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总资产评估值

１５

，

１４３．３７

万元、负债评估值

２．９４

万元、净资产

评估值

１５

，

１４０．４３

万元，净资产减值额

１６０．７１

万元，净资产减值率为

１％

。 诚志股份所持高投股份

１６％

股权

对应的价值为

２

，

４２２．４７

万元。

２．

启迪（江西）发展有限公司

１４．１％

股权

启迪（江西）发展有限公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本次交易前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

７１．８％

、

１４．１％

、

１４．１％

股权（此次交易完成后，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

有

８５．９％

股权）。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７０９４

万元，注册地：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玉屏东大街

２９９

号清华科技园

（江西）；法定代表人：杨邵愈；主营业务：高新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人才培训；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物

业管理；国内贸易、装饰装修。 标的资产赣能股份持有的启迪（江西）发展有限公司

１４．１％

股权权属清晰，不

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属瑕疵的情形。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单位：万元；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８

，

３３５．２７ ８

，

５８２．４０

负债总额

５

，

２６６．１１ ５

，

２９０．２０

应收款项总额

１８７．２８ １８７．４６

净资产

３

，

０６９．１７ ３

，

２９２．２０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１９８．２１ ５２５．２７

营利利润

－２２２．２７ －５８９．９６

利润总额

－２２２．５５ －５８９．７０

净利润

－２２３．０３ －４１９．３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２５．９０ ２８．８１

江西大信诚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标的公司出具了《启迪（江西）发展有限公司企业价值评估报

告说明》（赣诚信评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４０

号），江西大信诚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

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总资产评估值

１３

，

８７７．９２

万元、负债评估值

５

，

２９０．７３

万元、净资产评

估值

８

，

５８７．１９

万元，净资产增值额

５

，

２９４．９９

万元，净资产增值率为

１６１％

。 赣能股份所持启迪（江西）发展

有限公司

１４．１％

股权对应的价值为

１

，

２１０．８０

万元。 净资产评估值与账面价值相比增值，主要是因为固定资

产评估增值和土地增值的原因。

３．

江西诚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５．４８％

股权

江西诚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本次交易前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诚志生命科技有限

公司、江西高技术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工业投资公司分别持有其

６１．８４％

、

３２．２９％

、

５．４８％

、

０．３９％

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诚志股份有限公司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其

９９．６１％

股权）。该公司注册资本

１５

，

３６１．１

万元；注册地：江西省鹰潭市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高建涛；主营业务：

Ｄ－

核糖、

ａ－

熊果苷、茶氨酸、精氨酸。

标的资产高投股份持有的江西诚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５．４８％

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属

瑕疵的情形。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单位：万元；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２

，

３７２．１４ ２２

，

２１５．１５

负债总额

２

，

７２０．７５ ２

，

６７４．７３

应收款项总额

１

，

６６５．３１ ８５７．５１

净资产

１９

，

６５１．３９ １９

，

５４０．４２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２７

，

６５５．２７ １３

，

６７８．４６

营业利润

１１１．０１ １１３．７５

利润总额

１４５．７２ ５４３．２４

净利润

１１０．９７ ５０７．６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

，

９８７．０１ ３

，

１１６．８４

江西大信诚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标的公司出具了 《江西诚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企业价值评估

报告说明》（赣诚信评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４１

号），江西大信诚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

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的其评估结果为：总资产评估值

２２

，

７７４．３９

万元、负债评估值

２

，

６７４．７３

万元、净资

产评估值

２０

，

０９９．６６

万元，净资产增值额

５５９．２３

万元，净资产增值率为

３％

。 高投股份所持江西诚志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

５．４８％

股权对应的价值为

１

，

１０１．４７

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公司向赣能股份转让持有江西高技术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

股权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１

）成交金额：

２

，

４２２．４７

万元；

（

２

）支付方式：经双方协商约定，在签订本交易合同的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赣能股份须以现金一次性

支付全部的转让价款。

（

３

）生效条件：合同由诚志股份、赣能股份双方及产权经纪机构签字盖章后成立，并经江西省产权交易

所鉴证，出具产权交易凭证。

（

４

）定价依据：以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最终以江西省产权交易所上市挂牌

价格为准；

（

５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

６

）交易标的过户时间：经双方协商约定，同意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３１

日期间，完成

产权转让的交割。由交易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至产权转让的完成日止，期间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

风险由赣能股份承担。

２．

公司收购赣能股份所持有的启迪（江西）发展有限公司

１４．１％

股权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

１

）成交金额：

１

，

２１０．８０

万元；

（

２

）支付方式：经双方协商约定，在签订本交易合同的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诚志股份须以现金一次性

支付全部的转让价款。

（

３

）生效条件：合同由诚志股份、赣能股份双方及产权经纪机构签字盖章后成立，并经江西省产权交易

所鉴证，出具产权交易凭证。

（

４

）定价依据：以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最终以江西省产权交易所上市挂牌

价格为准；

（

５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

６

）交易标的过户时间：经双方协商约定，同意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３１

日期间，完成

产权转让的交割。由交易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至产权转让的完成日止，期间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

风险由诚志股份承担。

３．

公司收购高投股份所持有的江西诚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５．４８％

股权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

１

）成交金额：

１

，

１０１．４７

万元；

（

２

）支付方式：经双方协商约定，在签订本交易合同的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诚志股份须以现金一次性

支付全部的转让价款。

（

３

）生效条件：合同由诚志股份、高投股份双方及产权经纪机构签字盖章后成立，并经江西省产权交易

所鉴证，出具产权交易凭证。

（

４

）定价依据：以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最终以江西省产权交易所上市挂牌

价格为准；

（

５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

６

）交易标的过户时间：经双方协商约定，同意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３１

日期间，完成

产权转让的交割。由交易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至产权转让的完成日止，期间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

风险由诚志股份承担。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此次出售、收购股权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也不会产生其他关联交易，收购资金为

公司自有资金。

六、出售、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交易的目的：以上股权交易后，公司不再持有江西高技术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直接持有

启迪（江西）发展有限公司

８５．９％

股权和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江西诚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９９．６１％

股权。 主

要目的是整合对外股权投资，清理参股公司股权、简化控股子公司的股权结构，提高公司的整体运营效益，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加大资源投入的积极性。

董事会认为：以上股权转让完成后，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配置，集中资源发展主营业务，提高资产运营

效率，更加利于公司的管理，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次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江西高技术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价值评估报告说明》（赣诚信评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３９

号）；

３．

《启迪（江西）发展有限公司企业价值评估报告说明》（赣诚信评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４０

号）；

４．

《江西诚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企业价值评估报告说明》（赣诚信评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４１

号）；

５．

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合同；

６．

江西省产权交易所产权转让交割单。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D37

2010年 12月 31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公告书

》

更正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上市公告书》（以

下简称“《上市公告书》” ）全文已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刊载在巨潮资讯

网站 （w w w .cninfo.com .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

《上市公告书》“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之“四、本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之“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东

总人数为 56,036 人” ， 现更正为“本次公开发行后， 公司股东总人数为

50,262 人” 。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427

证券简称：尤夫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25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7

月

2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借款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4,200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

6

个月（自

2010

年

7

月

2

日至

2010

年

1

月

2

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

2010

年

7

月

6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www.cninfo.com.cn

）上的《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0-003

）。

截至

2010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超募资金全部归还并转入公司超募

资金专用账户， 并已将上述超募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

表人。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025

证券简称：航天电器 公告编号：

2010-28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企业中标承建上海航天电器技术研究院大厦工程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08

年

8

月，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航天电器现金出资

6,000

万元与上海未来岛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在上海市普陀区未来岛产业园区合作建设上海航天电器技术

研究院大厦，大厦建成后航天电器与上海未来岛投资置业有限公司按

65-70

：

30-35

的比例分配项目建筑

面积，具体比例在上述范围内由双方视综合情况而定。为降低航天电器上海技术研究院大厦项目的后续交

易成本，妥善解决公司今后拥有上海技术研究院大厦房屋产权的完整性问题。

2009

年

11

月，经

2009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对航天电器上海技术研究院大厦项目合作方式进行了调整，将项目建设

方式由合作建设调整为出资

2,700

万元收购上海达乾实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系上海未来岛投资置业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

,

拥有航天电器上海技术研究院大厦项目土地使用权，并已取得项

目建设行政审批许可

)

全部股权进行独资建设。 收购完成后，航天电器享有上海技术研究院大厦的全部产

权。

2010

年

4

月，航天电器办理完成上海达乾实业有限公司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股东、经营范围变更的

工商登记手续，达乾公司名称变更为上海航天科工电器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技术研究院

"

），成

为航天电器全资子公司，该公司具体负责上海技术研究院大厦建设管理、研究院筹建、日常运营管理、物业

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近日，公司接到全资子公司上海航天科工电器研究院有限公司（原名

"

上海达乾实业有限公司

"

）通知，

在上海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进行的上海航天电器技术研究院大厦工程 （项目名称为小环岛工业一期建设

工程）公开招标，关联企业中航天建设工程公司中标取得航天电器上海技术研究院大厦承建资格，成为该

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中标价

5,265.90

万元。 工程建设具体事宜通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明确。

中航天建设工程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下属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中航天建设工程公司中标承建上海航天电器技术研究院大厦工程，构成公司的关

联交易。由于中航天建设工程公司是公开招标获得公司上海航天电器技术研究院大厦建设合同，按照相关

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联企业中航天建设工程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法定代表人：李扣春

成立日期：

1980

年

12

月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住 所：北京市丰台区看丹路

4

号院甲

6

号

经营范围：承包境外房屋建筑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房屋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智能化

工程专业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销售钢材、木材、水泥、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租赁、修理机械设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中航天建设工程公司总资产为

30,951.93

万元，净资产为

3,643.51

万元；

201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51,596.94

万元，净利润为

1,026.69

万元（未经审计）。

三、

2010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企业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0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公司与中航天建设工程公司未发生关联交易（不含本次关联

交易）。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上海航天电器技术研究院大厦位于上海市普陀区未来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

,

项目名称为小环岛工

业一期建设工程，新建大楼为地上十层、地下一层建筑；建筑面积为

20,357.10

平方米

(

规划部门最终批准

的建筑面积

)

，建筑结构为框架。

五、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工程名称：小环岛工业一期（航天电器上海技术研究院大厦）

2

、工程地点：上海普陀区祁连山南路

2891

弄

93

号

3

、工程内容：建筑面积约

20,357.10

平方米

4

、工程承包范围：上海技术研究院大厦工程设计施工图内全部桩基工程、土建工程、安装工程、装饰工

程、室外总体及附属工程的施工总承包。

5

、工程质量标准：一次性验收合格，上海市普陀区优质结构工程。

6

、合同价款：

5,265.90

万元（合同总价款为暂定造价，工程竣工结算以竣工图纸、签证、设计变更、施工

组织设计等工程量为依据，按建设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08

，沪建交

[2009]995

号文等有关规定

及投标文件中取费标准、综合单价结算）。

7

、工程款（进度款）支付：中航天建设工程公司按当月

25

日已完成的合格的工程量上报，上海航天科

工电器研究院有限公司在次月

5

日前支付工程款。

8

、中航天建设工程公司承诺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施工、竣工并在质量保修期内承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

9

、合同生效：上海航天科工电器研究院有限公司和中航天建设工程公司约定，合同签字盖章后生效。

六、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海航天电器技术研究院大厦工程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承建施工单位，

中航天建设工程公司中标取得该工程承建资格，中标价

5,265.90

万元。

七、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航天电器全资子公司上海航天科工电器研究院有限公司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选择上海技术研究院大厦

工程施工单位，中航天建设工程公司中标取得航天电器工程承建资格，该公司具有房屋建筑工程专业壹级

资质，施工质量符合国家建筑质量标准要求。 公开招标择优选择基建项目施工单位，在保障大厦工程质量

的同时，达到公司控制上海技术研究院大厦工程投资的目的。

八、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苏东林、史际春、陈怀谷、张宏斌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中航天建设工程公司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符合上海航天电器技术研究院大厦工程

建设资质要求。

2

、中航天建设工程公司承建上海航天电器技术研究院大厦工程，其项目承建资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价款依据公开招标结果确定。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合理，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没有受到损害。

同意上海航天科工电器研究院有限公司与中航天建设工程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九、备查文件

1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2

、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中标通知书

3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31

日


